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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教〔2019〕271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

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教育体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德宏职业学院：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的通知》（云财教〔2019〕330号）要求，综合考虑在校生情况和艰苦专业等因素，按照每人每年6000元的标准，现下达你们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具体内容详见附表，该资金收入列入2019年“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入“205  教育支出”相关功能支出科目。

为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各县（市）严格按照《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的通知》（教财函〔2019〕104号）要求，及时将中职国家奖学金名额和资金科学公正分配到辖区内各中等职业学校，名额和资金下达后不得任意调整。

各县（市）要督促指导各学校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开展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确保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程序规范。评审工作完成后，督促学校及时足额将资金发放到学生手中。

请各县（市）严格按照《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修订版）》（云财预〔2018〕146号）要求，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请各地同步做好分解下达，切实加强绩效管理。

附件：1.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名额和资金分配表2.绩效目标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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